
2020 年度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现场确认提交材料说明

一、医师执业年限

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九条第二款，须按取得执业助理

医师执业证书时间计算连续工作时间。专科学历毕业的须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注册，中专学历毕业的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注册，方可报考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提供的连续

工作证明须按执业变更记录逐个单位开据。

二、执业证变更或丢失

跨省变更的原证已收回或丢失的，须由原注册批准单位

出具证明或打印注册记录后加盖公章。

三、医疗机构许可证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除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和各级疾控中心可以免收，其他医疗机

构必须提供。请考生提供“副本”（正本无效），加盖单位

“公章”（科室章无效）。非现役军人在部队医院试用或执

业的，须提供军队医疗机构对外服务许可证。中医备案诊所

提供《中医诊所备案证》。

四、证明材料

《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和《连续工作证明》在国家医

学考试网下载打印，如涉及多个单位，须多个单位同时开据

证明，每个单位一份。



五、身份证复印件须双面复印，其他证件（军官证、护

照、医师资格证、执业证等）须将照片页与内容页同时复印。

六、毕业证丢失的可以提供由原学校补办教育部统一制

式的“毕业证明书”，其他证明无效。

七、参加短线医学加试考生需单独递交《医师资格考试

短线医学加试考试考生报名资格申请审核表》(详见本年度

考务通知)

八、提供虚假《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连续工作证

明》和假毕业证的考生，考点有权扣留假证明和假毕业证，

核实后进行全市通报，并依据《医师资格考试违纪处理规定》

取消两年报考资格。对开据虚假证明的医疗机构通报其主管

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九、依据《关于开展 2016 年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的人员，在学历和专业符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

格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报考临床或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如考生学历、年限符合《执业医师法》和《医师资格考试报

名资格规定（2014 版）》的，可以报考相应类别的执业医师。



一、本科学历报考执业医师者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㈣《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1 份;

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㈥本科毕业生报名，如果本科学历为专升本的且为2015年9月

1日以后升入本科的，则需提交专科毕业证书审核。

二、大专学历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者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㈣《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㈤《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 1 份；

㈥连续从事执业助理医师工作满两年以上的证明并加

盖单位公章。

三、中专学历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者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㈣《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㈤《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各 1 份；

㈥连续从事执业助理医师工作满五年以上的单位证明

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大专、中专学历报考执业助理医师者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㈣《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1 份;

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㈥卫生保健、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生需提交乡医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五、研究生报考执业医师



㈠毕业当年报考的（仅限山东省省内院校，外省应届研

究生不予受理报名申请）

⑴《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⑵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⑶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⑷研究生院开具的临床实践训练经历满一年证明及个

人承诺书 1 份（见本文附件，国家医学考试网下载无效）。

㈡已毕业报考的

⑴《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⑵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⑶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 1 份；

⑷《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1 份。

㈢长学制在学期间报考的

⑴《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⑵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⑶本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各 1 份。

⑷研究生院开具的临床实践训练经历满一年证明及个

人承诺书 1 份（见本文附件，国家医学考试网下载无效）；

⑸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六、报考乡村全科助理医师者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1 份;

㈢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㈣《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1 份(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开

具);

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㈥卫生保健、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生需提交乡医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七、报考师承和确有专长助理医师

㈠《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1 份;

㈡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1 份;

㈢师承和确有专长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2018 年 8 月

25 日前取得);

㈣《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1 份;

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1 份；



临床实践训练经历满一年证明

及个人承诺书

本人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毕业于______________学

校 ____________ 专 业 。 自 ______ 年 ______ 月 起 ， 在

___________单位进行临床实践训练，至_____年_____月临

床实践训练时间满一年。

本人承诺所获学位证书为专业学位，并将于今年 8 月 21

日前，将后续临床实践训练经历累计满一年的证明及硕（博）

士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研究生

毕业当年报名考生）交至考点办公室审核。如不能按时提交

则视为自动放弃当年医学综合笔试考试资格。

临床实践单位单位（章） 研究生院（章）

年 月 日

承诺人签字：

承诺人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注：此证明仅限报考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用，请考生凭此证明

和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参加报名。



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所学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学历

年 月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证 件

有效期

报考类别

试用机构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登记号 法人姓名

试用起止
时 间

（ ）年（ ）月 至（ ）年（ ）月

主 要 试 用

岗位 (科室 )

岗 位 ( 科 室 )
名 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老 师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号 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 格 不合格

试 用 机 构

考 核 意 见

我单位承诺：本表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我单位愿承

担相应责任及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合格 （ ） 不合格（ ）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带教老师对考生从岗位胜任力（如：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
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2.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3.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